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敘獎案件審議原則 

                                          94年1月19日94學年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通過 

                           103年6月27日102學年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第5次會議修正通過111年12月16日 

111年12月16日111學年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第4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年4月25日113學年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第5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職員敘獎審議原則如下： 

（一) 敘獎案件，應本獎勵及時之精神，儘速於事件發生後（指活動結束）半年內提

報，逾越期限不再受理。 

（二) 工作職掌內應辦理之經常性、例行性業務，或前已敘獎有案，第二次以上辦理

者，二年內不再敘獎（以該案件結束日起算二年內），列入年終考績(核)參

考。但具特殊績效、創新作法者或自他機關（構)調任本校，經他機關（構)建

議敘獎者，得視其貢獻程度予以敘獎。 

（三) 涉各單位協力完成之案件，由主辦單位統籌提報優先敘獎，其餘督導、未全程

參與者，應按參與比例及責任輕重，依其貢獻與績效審慎核議，衡平處理。 

（四) 同一案由之敘獎案有數人時，應同時提出，以求審議公平；每一敘獎案以填寫

一案由為原則。 

（五) 各單位提報敘獎案含職員與約用人員者，應合併考量，以求獎勵額度一致。 

（六) 同一案由（或專案），過程中不予獎勵，應俟全案完成後，視個人整體績效敘

獎（同一案不得拆為兩個以上敘獎事由）。 

（七) 新增之移轉業務，得視其移轉期間之績效、業務量多寡及其他特殊情形敘獎。 

（八) 各單位提報敘獎案，應於當年度獎勵點數總額內辦理，計算基準如下： 

1. 各單位獎勵點數總額，以每年一月一日編制內職員之現有員額，比照本校

「約用人員獎勵績點運用管制說明」計算點數。 

2. 下列事由，得不受獎勵點數總額限制： 

(1) 職務代理人員於代理期間績效優良。  

(2) 辦理非本單位工作職掌之業務或本職業務具創新作為，績效良好。 

(3) 專案簽准之敘獎專案簽准之敘獎（含重大交辦案件、爭取校外經費、

代表參加校外競賽獲獎等））。 

（九) 他機關（構)委辦或提供行政協助、配合政令辦理之業務績效、來函建議敘獎，

依本校職員平時獎懲標準及本審議原則處理。 



（十) 職務代理人員，負責盡職，成績優良者，視代理期間長短，按下列原則予獎

勵： 

1.代理期間在四周以上未滿三個月者，得予嘉獎乙次。 

2.代理期間在三個月以上未滿六個月者，得予嘉獎二次。 

3.代理期間在六個月以上者，得予小功乙次。 

4.兩人以上共同代理者，由各提案單位依前開原則及最有利當事人之方式計 

算總獎勵額度後，按個人貢獻度提報敘獎建議。 

（十一)大型會議及活動敘獎案，涉一至多個單位協力辦理，由主辦單位統籌以專簽 

提報敘獎，獎勵點數總額另計，適用情形說明如下： 

1.辦理全校性（含各學院主導之專題活動開放全校參加）活動，且單場次或 

同一系列各場次合計，參加人數達一五○人以上。 

2.每項會議或活動，獎勵點數總額以五點為原則，惟成果具特殊績效或創新 

作法者，其獎勵額度得視實際辦理情況予以提高，不在此限。 

3.委外辦理、活動當日支援協助、協助參訪、演講（講座）、評鑑或研討 

會、影視活動（書展或紀念展）、運動會（園遊會）等活動所需之例行庶 

務工作（場地布置、現場接待、安全維護、安排用餐及交通事宜)，列入年 

終考績(核)參考。 

二、募款獎勵原則： 

（一） 本校職員同一年度內勸募金額達以下標準者，依規定辦理敘獎： 

1.累積達新臺幣十萬元者，嘉獎一次； 

2.累積達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者，嘉獎二次； 

3.累積金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小功一次； 

4.累積金額達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者，小功二次。 

（二） 其他非屬現金之設備、設施、興建建築物或其他資產者之勸募，比照等同市價

予以折算後，依前原則辦理。 

（三） 教研人員及約用人員，符合前二款規定者，由秘書室簽請校長核定後頒發感謝

狀。 

三、加班未支領加班費，且因公務無法補休者，予以行政獎勵： 

（一） 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五○小時至一○○小時者，嘉獎一次。 

（二） 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一○一小時至二○○小時者，嘉獎二次。 



（三） 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二○一小時以上者，記功一次。 

四、本敘獎案件審議原則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敘獎案件審議原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本校職員敘獎審議原

則如下： 

（一)、敘獎案件，應本獎

勵及時之精神，儘速

於事件發生後（指活

動結束）半年內提

報，逾越期限不再受

理。 

一、本校職員敘獎審議原

則如下： 

本項新增。 

(二)工作職掌內應辦理

之經常性、例行性業

務，或前已敘獎有

案，第二次以上辦理

者，二年內不再敘獎

（以該案件結束日

起算二年內），列入

年終考績(核)參考。

但具特殊績效創新

作法者或自他機關

（構)調任本校，經

他機關（構)建議敘

獎者，得視其貢獻程

度予以敘獎。 

(三)例行性業務，具績效

或創新作法者，視其

貢獻程度予以敘獎。

 

 

一、修訂文字。 

二、條次調整。 

（三)涉各單位協力完成

之案件，由主辦單位

統籌提報優先敘獎，

其餘督導、未全程參

與者，應按參與比例

及責任輕重，依其貢

 本項新增。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獻與績效審慎核議，

衡平處理。 

（四)同一案由之敘獎案

有數人時，應同時提

出，以求審議公平；

每一敘獎案以填寫

一案由為原則。 

 本項新增。 

（五)各單位提報敘獎案

含職員與約用人員

者，應合併考量，以

求獎勵額度一致。 

 本項新增。 

（六)同一案由（或專

案），過程中不予獎

勵，應俟全案完成

後，視個人整體績效

敘獎（同一案不得拆

為兩個以上敘獎事

由）。 

(二)同一事項，過程中不

予獎勵，應俟全案完

成後，視實際績效敘

獎。 

一、修訂文字。 

二、條次調整。 

 (四)重大交辦案件圓滿完

成者。 

本項整併至第 8 項。 

（七)新增之移轉業務，

得視其移轉期間之

績效、業務量多寡及

其他特殊情形敘獎。 

 

 本項新增。 

（八)各單位提報敘獎

案，應於當年度獎勵

點數總額內辦理，計

算基準如下： 

 比照本校約用人員獎勵

績點運用管制說明增訂。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1.各單位獎勵點數總

額，以每年一月一日

編制內職員之現有員

額，比照本校「約用

人員獎勵績點運用管

制說明」計算點數。 

2.下列事由，得不受

獎勵點數總額限制： 

(1)職務代理人員於 

代理期間績效優 

良。 

(2)辦理非本單位工 

作職掌之業務或 

本職業務具創新 

作為，績效良 

好。 

(3)專案簽准之敘獎 

（含重大交辦案 

件、爭取校外經 

費、代表參加校 

外競賽獲獎等） 

。 

(九)他機關（構)委辦或 

提供行政協助、配合 

政令辦理之業務績 

效、來函建議敘獎， 

依本校職員平時獎 

懲標準及本審議原 

則處理。 

(五)其他機關學校考績委

員會決議敘獎嘉獎二

次以下者，予以尊重；

其餘敘獎建議案提本

校職評會審議。 

 

一、修訂文字。 

二、條次調整。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十)職務代理人員，負責 

盡職，成績優良者， 

視代理期間長短，按 

下列原則予獎勵： 

1. 代理期間在四周以上

未滿三個月者，得予

嘉獎一次。 

2. 代理期間在三個月以

上未滿六個月者，得

予嘉獎二次。 

3. 代理期間在六個月以

上者，得予小功一次。 

4. 兩人以上共同代理

者，由各提案單位依

前開原則及最有利當

事人之方式計算總獎

勵額度後，按個人貢

獻度提報敘獎建議。 

 本項新增，以明確規範代

理期間，區隔敘獎額度。

（十一)大型會議及活動

敘獎案，涉一至多

個單位協力辦理，

由主辦單位統籌

以專簽提報敘獎，

獎勵點數總額另

計，適用情形說明

如下： 

1.辦理全校性(含各 

學院主導之專題 

活動開放全校參 

一、(一)會議及活動敘獎，

由主辦單位統籌提出

敘獎建議名單。 

 

參採本校近3年敘獎案例

作文字修訂，以資明確。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加)活動，且單場 

次或同一系列各 

場次合計，參加人 

數達一五○人以 

上。 

2.每項會議或活動， 

獎勵點數總額以 

五點為原則，惟成 

果具特殊績效或 

創新作法者，其獎 

勵額度得視實際 

辦理情況予以提 

高，不在此限。 

3.委外辦理、活動當 

日支援、協助參 

訪、演講(講座)、 

評鑑或研討會、影 

視活動(書展或紀 

念展)、運動會(園 

遊會)等活動所需 

之例行庶務工作 

（場地布置、現場 

接待、安全維護、 

安排用餐及交通 

事宜)，列入年終 

考績(核)參考。 

二、募款獎勵原則： 

（一）本校職員同一年

度內勸募金額達以下

二、募款獎勵原則： 

(一)本校職員同一年度內

勸募金額達以下標準

修訂文字。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標準者，依規定辦理

敘獎： 

1. 累積達新臺幣十 

萬元者，嘉獎一次； 

2. 累積達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者，嘉獎

二次； 

3. 累積金額達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小功一次； 

4. 累積金額達新臺

幣壹佰萬元以上者，

小功二次。 

（二）其他非屬現金之

設備、設施、興建建築

物或其他資產者之勸

募，比照等同市價予

以折算後，依前原則

辦理。 

（三）教研人員及約用

人員，符合前二款規

定者，由秘書室簽請

校長核定後頒發感謝

狀。 

 

者，依規定辦理敘獎：

1.累積達新台幣十萬元

者，嘉獎乙次； 

2.累積達新台幣三十萬元

以上者，嘉獎二次； 

3.累積金額達新台幣五十

萬元以上者，小功乙次；

4.累積金額達新台幣壹佰

萬元以上者，小功二次。

(二)其他非屬現金之設

備、設施、興建建築物

或其他資產者之勸

募，比照等同市價予

以折算後，依前原則

辦理。 

(三)教師及聘僱人員，符

合前二款規定者，由

秘書室簽請校長核定

後頒發感謝狀。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加班未支領加班費， 

且因公務無法補休 

者，予以行政獎勵： 

（一）全年累計加班時

數五○小時至一○○

小時者，嘉獎一次。 

（二）全年累計加班時

數一○一小時至二○

○小時者，嘉獎二次。 

（三）全年累計加班時

數二○一小時以上

者，記功一次。 

三、加班未支領加班費，且

因公務無法補休者，予

以行政獎勵： 

(一)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五

○小時至一○○小時

者，嘉獎一次。 

(二)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一

○一小時至二○○小

時者，嘉獎二次。 

(三)全年累計加班時數二

    ○一小時以上者，記

    功一次。 

本項未修正。 

四、本敘獎案件審議原 

則經職員甄審暨考 

績委員會通過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四、本敘獎案件審議原則

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

會通過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修訂文字。 

 

 

 


